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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項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 

林錦平小姐 

 

議程第 II項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 

林錦平小姐 

 

署理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4) 
盧錦欣先生  
 

 

應邀出席者  ：議程第 I項  
 
  香港海洋公園公司  
 
  董事局主席  
  盛智文博士  
 
  行政總裁  
  苗樂文先生  
 
  副行政總裁暨首席財務總監  
  李繩宗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6 

游德珊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8 
李愛美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9 
蕭海燕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海洋公園提高入場票價的計劃  

(立法會CB(1)2314/08-09(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有

關海洋公園入場

收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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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2314/08-09(02)
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海洋公園提高入

場票價的計劃擬

備 的 文 件 ( 背 景

資料簡介 ) 
 

立法會CB(1)2339/08-09(01)
號文件 

 

——香港海洋公園提

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2367/08-09
號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隨後於

2009年 7月 23日經電郵發
出 ) 

 

——香港海洋公園提

供 的 文 件 ( 電 腦

投 影 片 介 紹 資

料 )) 

政府當局作簡介 

 

  應主席之邀請，香港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主

席盛智文博士向委員簡述香港海洋公園公司 (下稱

"海洋公園公司 ")將會由 2009年 8月 1日起調整香港海

洋公園 (下稱 "海洋公園 ")的入場收費，並特別強調海

洋公園公司一向以海洋公園不會成為納稅人的財政

負擔的原則，管理海洋公園。海洋公園公司行政總裁

苗樂文先生及海洋公園公司副行政總裁暨首席財務

總監李繩宗先生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海洋公

園公司成立的經過，並提述海洋公園公司是以一個自

負盈虧的實體營運。他們概述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

的詳情及財務安排，並介紹酒店發展計劃、市場形

勢，以及在本港和海外市場進行的宣傳推廣活動。他

們又強調海洋公園公司已採取措施，令海洋公園的收

費為大眾所能負擔。  
 
2.  應主席之邀請，署理旅遊事務專員重點講述

海洋公園公司是一個非牟利法定機構，在財政上獨立

於政府。  
 
討論  
 
3.  李華明議員特別提到海洋公園深受香港人

歡迎，但對於海洋公園公司經常調整入場票價表示關

注，因為海洋公園上次加價只不過是在 21個月前。李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強調海洋公園公司並無因為推展

耗資 55億 5,000萬元的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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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府資助，但他指出，政府自 1977年起已先後以

免費方式或象徵式地價批地，以供興建及擴建海洋公

園。政府亦曾為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協助海洋公

園公司籌集一半工程費用，當中 50%(即 13億 8,750萬
元 )是政府以年利率 5厘提供的 25年期貸款，還款期為

2021年至 2031年；餘下 50%則為政府擔保的商業貸

款。李議員詢問，若在入場票價提高後海洋公園的入

場人數顯著減少，海洋公園有何對策。  
 

 

 

 

 

 

 

 

 

 

 

 

 

 

 

海洋公園公司 

4.  海洋公園公司盛智文博士回應時指出，就發

展海洋公園而批出的土地實質上仍屬於政府。海洋公

園公司既不可出售這些土地，亦不能就這些土地與銀

行作出按揭安排。盛智文博士特別強調，由於海洋公

園全靠自行營運賺取收入，故海洋公園公司有必要不

時調整海洋公園的入場票價，以應付其營運開支。他

強調，在海洋公園的訪客中，只有約 20%付全票價，

大部分其他訪客都是透過海洋公園提供的不同推廣

優惠及／或全年適用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到海洋公

園遊玩。他表示，如在調整票價後海洋公園的入場人

數減少，海洋公園公司將會提供更多推廣優惠吸引訪

客。黃定光議員詢問，若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增加，

海洋公園公司會否考慮降低入場票價。盛智文博士表

示，如海洋公園公司能吸引更多人到訪海洋公園，他

樂於降低入場票價。黃議員要求海洋公園公司提供資

料，說明海洋公園現時提供的各類優惠門票的詳情，

以及在提高入場票價後，這些優惠門票的價格有何變

動。  
 
5.  葉偉明議員詢問海洋公園公司有否就調整

票價對海洋公園入場人數的影響作出評估。他憂慮如

在提高票價後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下降，海洋公園公

司便須考慮進一步提高票價。海洋公園公司苗樂文先

生特別指出，儘管海洋公園的票價在過往有所提高，

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在過去連續 5年均打破紀錄。隨

着在重新發展計劃下有更多新的遊樂設施落成，海洋

公園公司有信心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將會上升。  
 
6.  李華明議員察悉，門票收入將可抵銷海洋公

園 70%的營運成本。他促請海洋公園公司透過海洋公

園的飲食及商品銷售服務賺取更多收入，從而避免需

要提高入場票價。黃定光議員亦持類似意見，並建議

海洋公園公司可考慮尋求商業贊助或舉辦管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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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藉以提高收入。海洋公園公司盛智文博士表

示，海洋公園的食肆及商品店已作改善，以期刺激園

內的消費。海洋公園公司苗樂文先生補充，自改善飲

食設施後，園內的消費在過去 4年增加一倍。若園內

的消費持續上升，將可減輕提高入場票價的壓力。然

而，陳偉業議員認為海洋公園的食肆的收費及商品店

的貨品價格仍須顧及市民的負擔能力。  
 
7.  陳偉業議員認同海洋公園是香港人的公園

的看法。他認為海洋公園公司及政府當局強調海洋公

園財政獨立，猶如海洋公園與香港沒有關連，此舉並

不恰當。陳議員對政府就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計劃及

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提供的資助有顯著差別深表

關注。他促請政府當局協助海洋公園公司重整其財務

及貸款安排，例如調低政府貸款的利率，以及與銀行

商談以較優惠的條款取得商業貸款。  
 
8.  署 理 旅 遊 事 務 專 員 重 申 政 府 支 持 海 洋 公

園。她表示，海洋公園公司調整入場票價旨在維持審

慎的財政狀況，以履行償還債務的責任。政府當局已

與海洋公園公司審視加價的幅度和時間，以及旅遊業

的反應。海洋公園公司盛智文博士強調海洋公園是香

港人的公園，並全靠自行營運賺取收入。 

 
9.  黃定光議員贊同政府當局應調低政府貸款

的利率或甚至豁免該筆貸款的利息，以減輕海洋公園

公司的財政負擔。署理旅遊事務專員表示，海洋公園

會在 2021年開始償還政府貸款，這對海洋公園的票價

結構造成的影響應該甚微。如有需要，海洋公園公司

可在重新發展計劃完成後，因應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

和收入，與政府當局就財務安排進行磋商。葉偉明議

員認為較切實可行的做法是政府當局現在考慮調低

利率或豁免利息，以助海洋公園公司進行財務規劃，

例如研究是否需要擱置今次的調整入場票價計劃。海

洋公園公司盛智文博士表示，在此情況下，海洋公園

公司便須再進行另一次評估，因為這涉及不同的財政

模式。盛智文博士回答主席的提問時表示，海洋公園

公司認為有需要調整入場費，以便逐漸累積現金，應

付即將出現的財政需求及緊急情況，否則海洋公園公

司便須動用儲備應付營運開支。海洋公園公司李繩宗

先生補充，海洋公園公司的目標是累積並持有 40%償

還貸款所需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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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0.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回應石禮謙議員時承諾

提供資料，說明政府當局按何理據考慮就為期 25年的

政府貸款，向海洋公園公司收取 5厘的固定年利率。

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時預測在調低利率後，入

場票價的調整幅度為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09
年 8月 24日隨立法會 CB(1)2504/08-09(01)號
文件送交委員。 ) 
 

11.  石禮謙議員讚揚海洋公園公司現任及歷任

董事局主席，因為海洋公園今天的成功實在有賴他們

所作出的努力。他表示，除了批地外，政府亦透過為

海洋公園的重新發展計劃提供貸款，以及落實個人遊

計劃讓更多內地旅客前往海洋公園遊玩，促進海洋公

園的發展。他詢問政府當局在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申請撥款以進行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時，有

否說明有需要提高入場票價。署理旅遊事務專員回應

時指出，在海洋公園的重新發展計劃提交財委會之

前，事務委員會委員曾考慮該計劃，其間曾討論海洋

公園公司是否有需要調整入場票價，以應付在引進更

多新遊樂設施後日益增加的營運成本。  
 
12.  陳淑莊議員關注到，儘管海洋公園的營運自

2001-2002年度起已有盈餘，但仍經常調高入場票

價，今次的增幅百分比更高達 20%。她察悉，香港賽

馬會成立了一個 2億元的信託基金。按照《海洋公園

公司條例》 (第 388章 )第 31條的規定，海洋公園公司

可運用該基金支付海洋公園發展計劃的資本開支。因

此，陳議員認為海洋公園公司應運用該信託基金資助

重新發展計劃，以盡量減少入場票價的增幅。鑒於海

洋公園公司必須在 2011年至 2016年期間償還兩項商

業貸款，她擔心海洋公園公司日後需要更頻密並更大

幅度地調整入場票價。  
 

13.  海洋公園公司李繩宗先生表示，海洋公園公

司奉行的管理原則是賺取足夠收入，支付營運及資本

開支。信託基金的資源只會在別無他法時運用，以應

付緊急需要，例如生意在 2003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期間驟減的情況。他亦察悉，與現時海洋公

園每年約 10億元的開支水平相比，信託基金的款額實

在微不足道。海洋公園公司盛智文博士特別指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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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公園是物超所值的，因為海洋公園的入場票價與香

港迪士尼樂園等其他主題公園相比已相當不錯。   

 
14.  李華明議員轉達市民的意見，認為海洋公園

公司不應在 2009年 8月 1日實施提高海洋公園入場票

價的計劃，並促請海洋公園公司考慮押後實施該計

劃，以便更多人 (尤其是受金融海嘯及人類豬流感影

響的人 )可在暑假期間前往海洋公園遊玩。黃定光議

員亦呼籲海洋公園公司押後提高入場票價。葉偉明議

員雖然認同海洋公園公司有財政負擔，但對調整入場

票價的時間及幅度表示關注。劉慧卿議員特別提到委

員一致關注實施調整入場票價的計劃的時間，並詢問

海洋公園公司及政府當局會否有足夠時間，考慮押後

實施調整入場票價的計劃。  
 
15.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表示，此事須由海洋公園

公司董事局經過周詳考慮後決定。海洋公園公司盛智

文博士表示，雖然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會有足夠時間

討論此事，但如海洋公園公司不能籌集足夠收入以償

還貸款，他對政府及納稅人是否準備支持海洋公園公

司存疑。主席詢問入場票價可否押後至 2011年，即海

洋公園公司須償還商業貸款之時才作出調整，又或可

否至少押後至 2009年 10月 5日才調整，讓訪客在暑假

至 10月黃金周的整段時間能受惠於現有票價。盛智文

博士相信即使押後調整入場票價會令海洋公園的現

金流量減少，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會聽取社會的意

見，而且應會願意押後一兩個月才調整入場票價。  
 
議案  
 
16.  陳偉業議員建議動議下列議案，該議案獲李

華明議員及陳淑莊議員附議：  
 

"本會要求海洋公園公司立即撤回增加門票

的決定，及要求政府應與海洋公園公司商討

有關財務上的安排，並協助海洋公園公司處

理財務上的困難。 " 
 

17.  主席把議案付諸表決。在出席的委員當中，

4名委員表決贊成議案，兩名委員放棄表決。由於大

多數委員表決贊成議案，主席宣布陳偉業議員議案獲

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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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郵輪的臨時停泊安排  
(立法會CB(1)2252/08-09(01)
號文件  

 
 

——陳 淑 莊 議 員 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2252/08-09(02)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陳淑

莊議員在立法會

CB(1)2252/08-09
(01) 號 文 件 中 提

出的關注所作出

的回應  
 

立法會CB(1)2314/08-09(03)
號文件 

 
 

——石 禮 謙 議 員 在

2009 年 7 月 17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2355/08-09(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石禮

謙議員在立法會

CB(1)2314/08-09
(03) 號 文 件 中 提

出的關注所作出

的回應 ) 
 
政府當局簡介  
 
18.  應主席之邀請，署理旅遊事務專員向委員作

簡介時指出，現時當郵輪因體積超過碼頭負荷或在停

泊方面出現撞期的情況，以致未能停泊在海運碼頭，

旅遊事務署會協助郵輪另覓地點臨時停泊，例如停泊

在葵涌貨櫃碼頭或堅尼地城招商局碼頭，或作中流淀

泊。鑒於郵輪旅遊在區內越趨普及，這些臨時停泊安

排有助應付日益增加的泊位需求，從而維持香港在

2013年新郵輪碼頭啟用前作為亞太區主要郵輪中心

的競爭力。她強調只有未能停泊在海運碼頭的郵輪，

才會選擇臨時停泊安排。  
 
討論  
 
19.  陳淑莊議員表示，據一間郵輪公司所稱，其

轄下的郵輪定於未來 6個月在香港停靠數十次，如未

能停泊在海運碼頭，便可能需要停泊在招商局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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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碼頭是一個位於堅尼地城的貨運碼頭。她關注

到，若太多郵輪停泊在該碼頭，會對郵輪乘客的安全

及附近的交通情況造成甚麼影響。她又擔心在郵輪的

停靠時間表排得如此緊密的情況下，所謂的臨時停泊

安排實質上會變成一項永久措施。陳議員察悉，貨運

碼頭營辦商須就每宗臨時停泊個案提交獨立申請，她

詢問當局是否會就每宗郵輪停靠個案作出批核，抑或

會就個別郵輪於一段特定時間內停靠的個案作出批

核。  
 
20.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表示，過去兩年，招商局

碼頭每年為郵輪提供臨時停泊安排 5次，而在剛過去

的 6個月則有 10次。她表示，若海運碼頭須進行鞏固

工程，麗星郵輪或需要在海運碼頭不能使用時較常停

泊在招商局碼頭。署理旅遊事務專員確認，地政總署

會考慮每宗郵輪停靠個案的申請，因為郵輪每次停靠

對附近環境和交通情況造成的影響可能不同。儘管如

此，郵輪運作對交通的影響將會極少。署理旅遊事務

專員回答陳議員及主席的提問時表示，只有未能停泊

在海運碼頭的郵輪才會選擇臨時停泊安排，而根據有

關安排，為郵輪提供的停泊次數並無上限。現時並無

郵輪長期停泊在貨櫃或貨運碼頭。  
 
21.  主席提述外界就郵輪臨時停泊在葵涌貨櫃

碼頭的安排作出的投訴，並詢問當局有否採取措施，

改善葵涌貨櫃碼頭的設施，以利便乘客上落郵輪。  
 
22.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表示，鑒於貨櫃碼頭的特

殊運作環境及交通需要，政府當局會確保採取適當的

安全及保安措施，例如在相關的碼頭前沿範圍架設圍

欄、搬走堆積的貨櫃，以及遷移起重設備。為了展示

香港對郵輪乘客的殷勤款待，香港旅遊發展局會在郵

輪乘客抵港時，設立臨時旅客諮詢及服務櫃台。署理

旅遊事務專員表示，更改碼頭的土地用途供郵輪停泊

涉及一筆以市價計算的豁免費。署理旅遊事務助理專

員回答主席的提問時表示，在核准貨櫃或貨運碼頭接

待郵輪前，海事處會要求碼頭營辦商進行法定的港口

設施保安評估，以評定在貨櫃或貨運碼頭停泊郵輪會

引致的保安風險，並會要求他們擬備適當的保安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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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23.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表示，若郵輪的排水量在

3萬噸或以下，可停泊在招商局碼頭。若郵輪的排水

量在 3萬噸以上，則必須停泊在葵涌貨櫃碼頭或作中

流碇泊。陳偉業議員認為，如招商局碼頭可指定為固

定的臨時停泊設施，供排水量 3萬噸或以下的郵輪停

泊，而較大的郵輪可停泊在葵涌的指定碼頭，將會利

便郵輪營辦商。他又建議，若當局預期有足夠數目的

郵輪使用該兩個指定碼頭，便應更改並加強當中的設

施。在此方面，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他的建議作出

回應。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09
年 8月 24日隨立法會 CB(1)2504/08-09(02)號
文件送交委員。 ) 

 
24.  主席總結時促請政府當局改善用以接待郵

輪的貨櫃或貨運碼頭的保安及外觀。  
 
 
III 其他事項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9月 28日  


